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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城区残疾人联合 2025 年度彩票公益金
使用情况公告

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12〕15 号）、《中央

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社

〔2017〕237 号）等规定，现将我会 2025 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

情况公告如下：

一、彩票公益金总体情况

（一）总体资金规模

2025 年度，中央、省、市、区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共安排了

436.43 万元，已使用 329.82 万元，结余 106.61 万元。其中，

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了 271.68 万元，已使用 271.68 万元，

结余 0 元；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了 0 万元；市级福利彩票公

益金安排了 40 万元，已使用 40 万元，结余 0 元；区级福利彩票

公益金安排了 124.75 万元，已使用 18.14 万元，结余 106.61 万

元。

（二）总体支出内容

1. 残疾人康复领域：占比 81.06%，主要用于 0-6 岁残疾儿

童康复补助项目、0-3 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补助项目、残疾人康

复区级配套，主要用于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增强其生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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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参与能力，提高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等。

2. 其他残疾人事业领域：占比 18.94%，主要用于残疾人鉴

定、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工程、用于就业帮扶基地（共

建车间）示范点建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帮助残疾人有效率地办

理残疾证，让更多残疾人享受到托养、辅助性就业等基本公共服

务，丰富残疾人文化生活，广泛宣传“平等、参与、共享”的现

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各种歧视，为残疾人

生存发展和残疾人事业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等。

二、彩票公益金具体项目执行情况

（一）残疾人康复项目

1．0-6 岁残疾儿童康复补助项目

资金规模：根据《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清财社〔2025〕21 号），安

排我区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补助项目 104 万元；根据《清远市财

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

知》（清财社〔2025〕78 号），安排我区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补

助项目 115.58 万元，2025 年共下达 219.58 万元。

支出内容：2025 年支出 219.58 万元，其中 2025 年 0-6 岁

残疾儿童康复补助 110 名（2 万元/人▪学年），按月结算共补助金

额 219.58 万元。

执行情况：根据我区 2025 年实际在训儿童人数，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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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规定，合理使用下发的补助资金，实际完成补助人数为

110 人，按月补助，共支出 219.58 万元，结余 0 元。

2．0-3 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补助项目

资金规模：根据《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清财社〔2025〕21 号），安

排我区 0-3 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补助项目 33.6 万元；根据《清

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的通知》（清财社〔2025〕78 号），安排我区 0-3 岁残疾儿童早

期干预补助项目 12 万元，2025 年共下达 45.6 万元。

支出内容：2025 年支出 45.6 万元，其中 2025 年 0-3 岁残

疾儿童早期干预补助项目 21 名（2.4 万元/人▪学年），按月结算

共补助金额 45.6 万元。

执行情况：根据我区 2025 年实际在训儿童人数，严格按照

资金管理规定，合理使用下发的补助资金，实际完成补助人数为

113 人，按月补助，共支出 45.6 万元，结余 0 元。

3．残疾人康复区级配套

资金规模：2025 年度部门年初预算共安排我区残疾人康复

区级配套 5 万元。

支出内容：用于 2025 年清城区贫困残疾人的康复费用补贴。

执行情况：2025 年残疾人康复区级配套共支出 2.16 万元，

结余 2.84 万元。按实际情况拨付资金，保障了残疾人康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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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发展。

（二）其他残疾人事业项目

1．用于就业帮扶基地（共建车间）示范点建设工作经费

资金规模：根据《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市级残疾

人事业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清财社〔2025〕84 号），安排我

区 40 万元。

支出内容：主要用于重新建设源潭镇社区康园中心综合大

楼，大楼处于镇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残疾人其家属前往，更好

地为源潭镇残疾人服务。

执行情况：用于就业帮扶基地（共建车间）示范点建设工作

经费项目 2025 年支出 40 万元，结余 0 元。

2．残疾人鉴定经费项目

资金规模：2025 年度部门年初预算共安排我区残疾人鉴定

经费 16.5 万元。

支出内容：主要用于残疾人申办残疾人证的鉴定费用补贴，

为残疾人办残疾证提供评残鉴定服务，帮助残疾人有效率地办理

残疾证。

执行情况：残疾人鉴定经费项目 2025 年支出 15.98 万元，

结余 0.52 万元。

3．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工程

资金规模：根据《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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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清财社〔2025〕21 号），安

排我区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工程 2.5 万元；根据《清远

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

通知》（清财社〔2025〕78 号），安排我区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

个一”工程 4 万元，2025 年共下达 6.5 万元。

支出内容：主要用于组织清城区残疾人家庭开展读一本书、

看一场电影、游一次公园、参观一次展览及参加一次文化活动，

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产业项目，使残疾

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满足。

执行情况：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工程项目 2025 年

用于组织清城区残疾人家庭文化活动支出 6.5 万元，结余 0 元。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残疾人康复项目

1．0-6 岁残疾儿童康复补助项目

绩效目标：为符合条件的 0-6 岁残疾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及助

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改善残疾

儿童功能状况不断提高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增强社会参与。

完成情况：根据我区 2025 年实际在训儿童人数，严格按照

资金管理规定，合理使用下发的补助资金，实际完成残疾儿童康

复补助人数为 110 人。

2．0-3 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补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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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为早期干预试点地区有需求的小龄听力、肢体等

残疾儿童提供亲子同训、家长培训等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康

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不断提高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

力，增强社会参与。

完成情况：根据我区 2025 年实际在训儿童人数，严格按照

资金管理规定，合理使用下发的补助资金，实际完成残疾儿童康

复补助人数为 21 人。

3．残疾人康复区级配套

绩效目标：用于我区贫困残疾人的康复费用补贴，完成残疾

人事业发展的残疾人康复工作。

完成情况：2025 年按实际申请社区康复费用补助情况，支

付贫困残疾人的康复费用补贴 2.16 万元。

（二）其他残疾人事业项目

1．用于就业帮扶基地（共建车间）示范点建设工作经费

绩效目标：主要用于重新建设源潭镇社区康园中心综合大

楼，大楼处于镇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残疾人入其家属前往，更

好地为源潭镇残疾人服务。

完成情况：2025 年补助我区用于重新建设源潭镇社区康园

中心综合大楼 40 万元，补助经费已划拨到源潭镇社区康园中心。

2．残疾人鉴定经费项目

绩效目标：为残疾人办残疾证提供评残鉴定服务，帮助残疾



- 7 -

人有效率地办理残疾证。

完成情况：主动开辟“绿色便民通道”，提供“一站式”评

残服务，让特殊群体可以轻松便捷完成评残办证。2025 年支付

残疾评定费 2069 人次。

3．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工程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产

业项目，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满足。

完成情况：清城区残疾人联合会在分别清远市玄真漂流生态

旅游度假区、清远和秧合社开展了 2025 年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

个一”系列活动，全区合计 130 名残疾人参加，“五个一”活动

内容为看一次电影、读一本书、参观一次展览、游一次公园和参

加一次文化活动，活动现场爱国主义氛围浓厚，获得学员们的一

致好评，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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